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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4-009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扬子新材 股票代码 0026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富君 李烨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传真 0512-68073999 0512-68073999 

电话 0512-68327201 0512-68327201 

电子信箱 dingfujun@yzjnm.com liye@yzjn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有机涂层板行业的民营企业之一，主要从事有机涂层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有机涂

层板产品应用于多个终端产业，主要包括集成电路厂房、医疗场所、大型场馆等建筑项目建设、装饰以及家电行业产品

的外观部件等。根据应用场景需求的不同，有机涂层板按照功能可分为高洁净板、抗静电板、高韧耐污板、抗菌板等。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3 金属制品业”。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所处细分行业属于“C3360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从产业链来看，公司所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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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游为钢铁行业，下游主要为建筑、家电、汽车、家具等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中游，公司受上下游行业发展情况影响

较大。 

从上游钢铁行业的情况来看，2023 年是钢铁行业极具挑战的一年，由于供给强于需求、成本重心实际下移幅度小于

钢价降幅，钢铁行业运行呈现“需求减弱、价格下降、成本高企、利润下滑”的态势，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低位。2024 年，

从外部环境看，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世界经济仍面临高通胀、增长动力不足的风险；从国内形势看，经济回升向好，为

钢铁稳增长注入新动力。随着国家抓实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将继续为钢铁行业提供发展空间，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将为钢铁行业稳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下游行业应用来看，有机涂层板作为一种融合了金属基材与有机涂层优点的复合材料，其独特性能使其在建筑、

家电、汽车等多个领域获得广泛应用。这种板材不仅继承了金属的强度，还兼具了有机涂层的耐腐蚀性、美观性等诸多

特性，为现代工业生产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材料选择。 

在建筑领域，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对绿色建筑的需求增加，有机涂层板作为一种环保、耐用的建筑材

料，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外墙保温、屋顶防水等方面，有机涂层板凭借其优异的性能，逐渐成为建筑行业的首选

材料。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有机涂层板在家电领域的应用也逐渐拓展，如智能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的外壳材料，

以及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导电材料等。 

汽车行业作为有机涂层板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对有机涂层板的需求也在持续增

长。新能源汽车对轻量化、耐腐蚀、环保等性能的要求较高，而有机涂层板正好满足这些需求。随着自动驾驶、智能网

联等技术的发展，汽车行业对涂层材料的功能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有机涂层板通过不断创新研发，提升产品性能，满足

汽车行业的发展需求。 

随着建筑、汽车、家电等传统行业的持续发展，有机涂层板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需求不断攀升，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

增长动力。新能源、环保、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的崛起也为有机涂层板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这些领域的不断拓展将

进一步推动有机涂层板市场的快速发展。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 2002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市场提供各种规格的有机涂层板，在建材、建筑装饰（医疗、半导体、新能源）

等诸多领域享有较高品牌美誉度。公司通过执行差异化产品策略，在特定细分市场生产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产品。同时

基于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更加贴近市场和客户。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具有持续开发

新产品并批量生产、稳定供应多个品种功能型有机涂层板的能力。 

（4）报告期经营情况 

2023 年度，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一方面稳健经营新材料业务，严格把控产品品质；

另一方面，持续推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公司风险，为公司后续实现更好地发展扫清障碍；努力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和合规治理能力，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43,460.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19%，基本完成了全年预定目标；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3.35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50.85

万元，较上年减亏 932.7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6.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3.03%，公司销售回款良

好，主营业务现金流保持平稳；2023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935.62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4.04%。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2021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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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565,622,105.34 599,180,301.48 599,297,945.44 -5.62% 748,811,658.72 748,964,396.4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9,356,213.62 227,416,596.00 227,422,668.04 14.04% 264,715,829.78 264,719,804.96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34,600,702.36 483,903,049.32 483,903,049.32 -10.19% 656,664,778.91 656,664,778.9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933,545.58 -36,213,154.93 -36,211,058.07 不适用 -55,980,852.72 -55,976,877.5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508,535.62 -46,837,638.76 -46,835,541.90 不适用 -56,491,709.42 -56,487,734.2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769,859.97 21,327,132.32 21,327,132.32 63.03% 
-

194,832,749.53 

-

194,832,749.53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06 -0.07 -0.07 不适用 -0.11 -0.11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06 -0.07 -0.07 不适用 -0.11 -0.11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3.12% -13.87% -13.86% 26.98% -19.13% -19.1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其

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对于因适用解释 16 号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本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3,920,240.20 121,614,609.54 108,182,310.80 100,883,54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110,167.07 -6,929,083.97 -3,837,824.34 48,810,62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762,660.84 -8,127,428.86 -3,882,832.15 -18,735,61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53,326.68 34,036,607.09 -19,438,957.35 16,918,883.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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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721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14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南宁颐然

养老产业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00% 153,600,000.00 0 不适用 0 

昆山市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19,895,733.00 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1% 5,705,847.00 0 不适用 0 

胡卫林 
境内自然

人 
0.98% 5,000,000.00 0 冻结 5,000,000.0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9% 4,023,005.00 0 不适用 0 

上海紫杰

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紫

杰宏阳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6% 3,897,400.00 0 不适用 0 

代学荣 
境内自然

人 
0.73% 3,756,000.00 0 不适用 0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8% 3,493,902.00 0 不适用 0 

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3,208,700.00 0 不适用 0 

吴波 
境内自然

人 
0.53% 2,688,8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吴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63,6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5,200 股，合计持有 2,688,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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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积极督促股东胡卫林归还占用资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胡卫林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5,673.33 万元。报告期内，在董事会带领下，公司管理层多

措并举解决胡卫林占款 1,01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胡卫林占款余额为 4,883.2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追缴占款举措如下： 

2023 年 3 月，公司与胡卫林、汇丰圆、德峰国际签订了《债务清偿协议》，约定了剩余占用资金的具体还款计划及

还款来源：约定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前，以现金或债权抵偿等方式偿付 1,010 万元；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前，偿付现金

2,000 万元；于 2023年 12 月 31 日前，偿付剩余全部占款金额的本金和利息。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的议

案》，具体详见公司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胡卫林已根据上述债务清偿协议按期偿还

1,010 万元。 

2023 年 12 月，根据胡卫林与相关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专项用于偿还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款项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但鉴于整体还款进度低于预期且胡卫林前期质押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有限的 500 万股股票被司法冻结，为保障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公司已通过司法途径，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起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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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推进俄联合股权出售事项 

2023 年 1 月 11 日，公司通过苏州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再次发布意向转让公告，拟转让持有的俄联合 51%股权，

意向价格为人民币 1,010 万元，公告时间为 2023年 1月 11日至 2023 年 1月 17 日，仍无潜在意向方与公司接洽。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中民居家签订俄联合股权转让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方中民未来为了帮助与扶持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指定其全资子公司中民居家养老产

业有限公司以 1,010 万元（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受让公司持有的俄联合 51%股权；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收到股权转让

款 1,010 万元。中民居家承诺在股权交割完毕后，若审计发现 2022 年俄联合净资产的 51%超出 1,010 万元，超出部分归

扬子新材所有；若中民居家与第三方达成关于俄联合 51%股权再转让，将交易额高出 1,010 万元部分在扣除相关税费后，

支付给扬子新材。 

2023 年 8 月，公司收到中民居家与苏州京莫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京莫绅通过向

中民居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民居家持有的俄联合 51%股权，交易价格为 7,290 万元。京莫绅同意成为俄联合股东后，

由双方本着公正、高效的原则共同确认审计机构对俄联合资产状况进行审计，若经审计 2022 年俄联合 51%净资产高于

7,290 万元人民币的，京莫绅同意将超出 7,290 万元的部分于俄联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后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中民居家

支付完毕。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除中民居家暂扣的 300 万元交易相关税费外，公司已收到俄联合股权转让款 5,700 万元，

尚有 1,290 万未收到。 

3、终止与滨南股份股权合作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 年 2 月 2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滨南股份股权转让事项的议案》，终止上述股权合作事项。公司与滨南股份股权合作期间，曾为控

股的滨南股份及其子公司滨南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均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上

述担保事项，在原有李鹏（滨南股份实际控制人）和重庆进厚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反担保的基础

上，2022 年 12 月又追加滨南股份为公司提供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反担保措施。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

517.07 万元。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1982＆stockCode=002652＆announcementId=1216370734＆announcementTime=202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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